
2014 年揭阳市“3·26”重大火灾事故调查报告

2014 年 3月 26 日 13 时 20 分，位于揭阳普宁市军埠镇莲坛村沙堆自然

村水浮沟下第二街泉发楼郑晓生等人经营的内衣作坊（以下简称“郑晓生内

衣作坊”）发生重大火灾事故，造成 12 人死亡，5人受伤，过火面积 208 平

方米，直接经济损失 390.93 万元。

事故发生后，广东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省委书记胡春华作出重要批

示，要求揭阳市妥善做好善后工作，全省加强火灾的防范工作。省长朱小丹

作出批示，要求揭阳妥善处置善后工作，全力抢救伤员，彻查事故原因。省

领导马兴瑞、徐少华、刘志庚、李春生等分别对有关工作提出具体要求。按

照省委、省政府领导的批示要求，省政府副秘书长林英率省公安厅、省安全

监管局有关负责同志立即赶赴事故现场指导善后处置工作，看望慰问伤员，

召开紧急会议研究贯彻落实省领导批示精神的具体措施。国家安全监管总局、

公安部相关负责同志和专家迅速赶到事故现场指导火灾事故调查处理工作，

协助火灾原因调查。

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省政府成立了揭阳市“3·26”重大火灾

事故调查组，由省安全监管局牵头事故调查，省安全监管局党组成员、总工

程师潘游任事故调查组组长，揭阳市政府和省公安厅、省监察厅、省安全监

管局、省法制办、省总工会等部门有关负责同志参加。事故调查组邀请省检

察院派员参加，并聘请专家组协助调查。



事故调查组按照“四不放过”和“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

重实效”的原则，通过现场勘验、调查取证、检测鉴定、调查实验和专家论

证，查明了事故发生的经过、直接原因和间接原因、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情

况，认定了事故性质和责任，提出了对有关责任人员和责任单位的处理建议。

同时，针对事故原因及暴露出的突出问题，提出了事故防范措施建议。现将

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一、基本情况

（一）起火建筑基本情况。

1.建筑物基本情况。起火建筑位于揭阳普宁市军埠镇莲坛村沙堆自然村

水浮沟下第二街，名为泉发楼，是叶成泉（普宁市军埠镇莲坛村人）于 2010

年在其宅地基上建成的民宅，目前业主是叶汉隆（叶成泉之子）。起火建筑

坐北朝南，东、西面为空地，南面为 7.7 米袋形巷道，北面为 1.25 米巷道，

占地面积 208 平方米，五层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建筑，各层均没有隔墙、整

体连通，通过内右侧楼梯上下楼直至天台，各楼梯夹层为厕所。一楼建筑面

积 208 平方米、二至五楼 241 平方米，总建筑面积 1172 平方米。整栋建筑窗

口均被钢制防盗网封闭，仅二、四、五楼阳台钢制防盗网设置了逃生窗，二

楼至天台出入口处与楼梯之间均设置了铁皮门。

2.起火建筑建设过程及审批情况。起火建筑由叶成泉于 2000 年建成两

层，2010 年在原有基础上增建第三至五层。原普宁市国土局于 1993 年 12 月

18 日批准民宅建设用地（批准文号：普国土民建字〔1993〕085 号），同意



莲坛沙堆村集资统建包括起火建筑在内的民宅 32 户、42 间、2100 平方米。

经核实，起火建筑未申办有关规划报建手续和施工报建手续（按有关规定，

民宅规划报建手续须由所在镇或村向城镇建设部门申报办理）。

3.起火建筑租赁情况。2013 年 4 月 3日，叶汉隆将起火建筑租赁给郑晓

生（普宁市麒麟镇水寨村人）并签订《租楼房门市协议书》，双方协议同意

租给郑晓生作海绵内衣罩杯定型加工使用，租期自 2013 年 4月 10 日至 2016

年 4 月 9 日，年租金 5.8 万元。

（二）郑晓生内衣作坊基本情况。

1.郑晓生内衣作坊经营及用工情况。承租人郑晓生与陈远壮（普宁市占

陇镇占陈村人）、王少建（普宁市军埠镇浮洋村人）、郑楚豪（普宁市麒麟

镇水寨村人）分别按照 20%、35%、30%、15%股比合伙从事海绵内衣罩杯定型

加工，由郑晓生主要负责日常经营管理，自 2013 年 5 月开始在起火建筑内组

织生产。该作坊未办理工商、税务登记等任何审批手续。

事发时，郑晓生内衣作坊内共有 25 人，包括郑晓生及其妻子和两个女儿

4人，员工 21 人（19 名工人、1名文员、1名做饭员工；其中有 2 名童工，

不满 16 周岁）。

2.郑晓生内衣作坊工艺及原料情况。该作坊生产流程工艺是：使用裁床

机裁剪海绵垫，并将裁剪后的海绵内衣罩杯半成品打包成长 1.5 米、宽 1 米、

高 0.4 米的海绵包搬运至定型车间；继而使用定型机通过高温将海绵内衣罩



杯半成品压制为海绵内衣罩杯成品；最后转运至其他工厂继续加工为内衣成

品。生产原料海绵垫由加工内衣成品的厂家负责提供，其主要成分是聚氨酯，

该类物质燃烧速度快、温度高、产生的烟气毒性强。

3.郑晓生内衣作坊布局情况。起火建筑一楼为办公室、食堂、仓储和海

绵裁剪车间。大门左侧依次有 2台裁床机、2台储气罐、3台空气压缩机、1

个分离器（由卖家安装，供楼上定型车间使用）以及 1个明装配电箱。大门

右侧是 6 米×4.3 米的办公室，用木板隔成墙体并朝左侧开门，办公室门口

放有 1台蓄电式电子秤。大门正对面是一间 4.3 米×4.6 米的卧室，卧室内

放置有两张床垫，卧室墙外放置有消毒碗柜、电饭锅、冰箱等家用电器。卧

室右侧是 4.3 米×3.1 米的楼梯间，楼梯下夹层为厕所，楼梯间后门外是 1.3

米×3.1 米的临时厨房，该厨房是用铁皮搭建而成，内有液化气瓶和厨具。

屋内通道堆放了大量海绵垫和海绵内衣罩杯半成品、成品。

起火建筑二楼为郑晓生及其家属、文员和做饭员工居住。靠近阳台两侧

区域用木板分别隔出大、小两个房间，分别供郑晓生及其妻女、文员和做饭

员工居住。三至五楼均为定型车间。其中，三楼大门右侧装有 12 台定型机，

并在靠近阳台西侧区域用木板隔出一个房间；四楼大门右侧装有 18 台定型

机；五楼大门左右两侧共有定型机 73 台。二至五楼屋内通道堆放了大量海绵

内衣罩杯半成品、成品。

4.郑晓生内衣作坊用电情况。郑晓生内衣作坊居住生活和内衣加工分别

使用 220V 和 380V 住宅照明和工业用电。其中，住宅照明电由叶汉隆（户号：



8707001324）、陈珊如（户号：8701001325）、叶成泉（户号：8701001326）

于 2012 年 7 月 16 日向广东电网揭阳普宁供电局军埠供电所报装并办理相关

手续，自 2012 年 7 月至 2014 年 3 月，叶汉隆、陈珊如、叶成泉月均住宅照

明用电量分别为 335KWh、163KWh、392KWh。

工业用电由叶杭建（军埠供电所临时职工，沙堆自然村管电人员）于 2013

年 5 月违法转供。该工业用电原为叶杭建于 2001 年安装的私人所有 500KVA

变压器台、专供沙堆自然村农村的照明用电。2011 年 3 月，普宁市供电局批

准该变压器转为专用台供电，并减容至 315KVA，专供叶杭建个人独资企业加

工针织品，不允许转供他人使用。

5.起火部位及起火点情况。起火部位位于起火建筑一楼楼梯口附近；起

火点位于起火建筑一楼楼梯口南侧（办公室后墙边）堆放的海绵内衣罩杯半

成品堆垛（以下简称海绵堆垛）。事故发生时，海绵堆垛长 3米、宽 1米、

高 2米。

（三）违规住人及其他情况。

1.违规住人情况。郑晓生及其妻子刘蓉蓉、两个女儿共 4人在起火建筑

二楼西侧大房间日常生活居住，房间内布置有一间厕所、两张床，有电视机、

洗衣机、热水器等家用电器；做饭员工赖少华和文员郑美莲在二楼东侧小房

间居住，房间内布置有两张高低床和床具；部分员工在三楼西侧房间休息，

房间内布置有两张高低床和床具。做饭员工赖少华日常在一楼临时厨房明火

煮食，为员工提供午餐和晚餐。



2.起火建筑及周边消防设施情况。起火建筑内配置有 20 多个灭火器；各

楼层出入口处设置了应急灯和紧急出口标识牌。起火建筑距离普宁市公安消

防大队 15 公里，距离最近的普宁市占陇镇专职消防队（非现役）3公里，周

边 100 米范围内有 3个村建室外消防栓但供水压力不足，只能依靠消防车长

距离运水灭火。起火建筑周边防火间距不足，普通消防车无法靠近，也无法

运用举高平台消防车进行登高救援。同时，占陇镇专职消防队未配置排烟装

备和足够的空气呼吸器。

3.相关人员逃逸情况。事发当日，郑晓生、陈远壮、王少建、郑楚豪和

叶汉隆 5 人逃逸。公安机关迅即成立工作组全力缉捕逃逸人员。3月 27 日晚，

郑晓生、郑楚豪在云南省弥勒市投案自首；3月 30 日晚，陈远壮在广州中大

布匹市场被公安机关抓获；4月 18 日晚，叶汉隆在汕头市落网。王少建仍在

全力追捕中。

二、事故发生经过、应急救援及善后处理情况

（一）事故发生经过。

3 月 26 日 13 时许，郑晓生午饭后在起火建筑一楼办公室内的沙发上抽

烟，烟和打火机放在沙发边的茶几上，当时郑某某（2岁 11 个月、郑晓生的

小女儿）在一楼屋内外玩耍。郑晓生抽完烟后，与工人刘少友、郑宝才一起

搬运一楼楼梯口南侧堆放的海绵堆垛至楼上加工定型。监控视频显示，13 时

20 分许，郑某某从屋外进入一楼室内。13 时 22 分许，郑某某手里拿着打火

机跑出屋外告诉正在打电话的做饭员工赖少华起火了，赖少华立即跑入屋内。



郑晓生等 3 人搬完货下至一楼与二楼之间楼梯时发现楼梯口南侧海绵堆垛中

下部起火并迅速往上燃烧。郑晓生等 3 人迅速冲下一楼与赖少华、陈锡宏等

人一边呼喊楼上人员疏散，一边采用灭火器、到屋外取水等方式扑救均无法

控制火势。郑晓生见火势控制不住就跑上楼去叫员工疏散，但跑到二楼时停

电且浓烟大，就快速往回跑出室外和员工郑宝才一起营救妻子刘蓉蓉和大女

儿，两人打开二楼阳台逃生窗跳下。海绵堆垛很快处于猛烈燃烧阶段，其产

生的大量高温、有毒烟气通过楼梯迅速向上蔓延，充满整栋建筑。13 时 25

分，路人见状后拨打 119 报警。随后，赖少华带着郑晓生的两个女儿离开现

场，郑某某将手里的打火机交给赖少华。郑晓生在事故现场逃逸，叶汉隆、

陈远壮、王少建、郑楚豪 4人闻讯后也相继逃逸。

（二）灭火救援情况。

1.自救逃生情况。消防救援队伍到达前，郑晓生、刘少友、郑宝才、赖

少华、陈锡宏等人以及周边群众参与救援；起火建筑内作坊员工通过自行跑

出屋外、打开二楼阳台逃生窗跳下、迅速关闭封堵四楼门窗以及打开五楼阳

台逃生窗爬至天台等方式自救，共逃生 9人。

2.应急救援情况。13 时 27 分，普宁市公安消防大队接到揭阳市公安消

防支队指挥中心出动命令后，立即调集 6辆消防车、2辆指挥车、30 名指战

员赶赴现场扑救，同时调集占陇镇等地 4支专兼职消防队共 7辆消防车、42

名消防员前往处置，揭阳市公安消防支队全勤指挥部随机赶赴现场。13 时 34

分，占陇镇专职消防队率先到场，普宁市公安消防大队和其他专兼职消防队



伍陆续于 13 时 38 分至 13 时 50 分期间到达。13 时 54 分，火灾被扑灭。13

时 58 分搜救工作结束，转入火场清理阶段。现场共搜救出 16 人，其中起火

建筑三楼西侧房间内 2 人；五楼 9人（厕所内 8人、定型机旁 1 人）；天台

5人。

3.应急救援评估。在此次火灾扑救中，消防救援队伍严格贯彻“救人第

一”的指导思想，快速反应、科学调度、妥善处置，在火灾现场温度高、浓

烟大、毒气重的恶性条件下，成功营救 16 名被困群众，及时扑灭火灾，有效

避免了火灾扩大、蔓延。经评估，本次事故救援处置行动成功。

但是，事故救援也暴露出消防站建设滞后、专兼职消防队器材装备配备

不足、农村地区消防基础设施建设薄弱、消防通道狭窄、作坊员工逃生自救

能力欠缺等问题。

（三）善后处理情况。

事故发生后，省政府成立了事故处置工作督导组，监督指导善后处置工

作。揭阳市和普宁市各级党委、政府迅速行动，指挥公安、卫生、安全监管

等相关部门积极开展抢险救治，妥善处理善后工作。揭阳市立即成立了火灾

处置领导小组，普宁市成立了事故善后处置工作指挥部，下设 7 个工作小组

分别由普宁市委常委牵头开展医疗救治、善后处置、综合整治、新闻宣传等

工作，按照每名遇难者一个工作方案、一套人马的方式，认真做好遇难者家

属接待及安抚、遇难者身份确认和赔付等各项工作，保持了社会稳定。12 名



遇难者身份全部经 DNA 比对和家属确认，遇难者赔付工作于 4月 1 日全部完

成。

事故发生时共有 17 名受伤人员及时入院治疗，广东省和揭阳市卫生部门

派出医疗专家组到院会诊，对受伤人员进行全力抢救。其中，12 人因伤势过

重经抢救无效死亡，1名重伤人员经积极救治病情稳定，其余 4人已全部治

愈出院。

三、事故原因和性质

（一）直接原因。

经反复勘验现场，对物证进行检验鉴定以及开展相关调查实验，在排除

人为纵火、生活用火不慎、吸烟、遗留火种、物品自燃、电气故障等因素，

综合现场痕迹特征、证人证言、录像资料、物证鉴定和调查实验结果，认定

事故直接原因是郑某某用其父亲郑晓生抽烟留下的打火机玩火，引燃一楼楼

梯口南侧堆放的海绵内衣罩杯半成品堆垛所致。

（二）间接原因。

1.郑晓生内衣作坊存在严重的消防安全隐患。一是无视消防法律法规要

求，擅自改变起火建筑用途和性质，将住宅楼改为加工作坊并违规住人，增

加了建筑火灾危险性。二是起火建筑安全条件差，未采取有效防火分隔和消

防安全技防措施，内部仅有一条疏散楼梯，一楼楼梯口发生火灾后，海绵燃

烧产生的高温有毒烟气通过楼梯迅速向上蔓延，封堵了主要逃生通道；建筑



灭火设施配备不足，无法及时扑救初期火灾。三是起火建筑疏散通道上堆放

大量海绵等易燃物品，燃烧速度快、烟气温度高且毒性大，导致大量人员中

毒窒息死亡。四是经营者消防安全意识淡薄，安全管理混乱，未对员工进行

安全培训教育，员工缺乏逃生自救知识和能力。

2.工商部门查处无照经营行为不力。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作为查处无照经

营行为的主管部门，负责辖区内查处无照经营行为。经查，军埠工商所在履

行日常监督检查工作中，未能及时发现并查处郑晓生内衣作坊无照经营行为。

2013 年以来，军埠工商所参加了市、镇组织的各项安全生产大检查活动中，

也未能按要求全面巡查、发现并查处郑晓生内衣作坊无照经营的行为，存在

监管不到位、落实工作不深入细致等问题。

3.供电部门履行用电检查职责不到位。2013 年以来，军埠供电所作为军

埠镇安全委员会成员单位，多次参加了军埠镇统一开展组织的安全生产检查

督查、生产储存经营场所违规住人专项整治、文胸加工场所安全隐患排查专

项整治、火灾隐患排查整治等行动，但履行用电检查职责不到位，对辖区内

存在的违章用电行为监管不到位，未能发现并纠正叶杭建擅自转供工业用电

的问题，致使郑晓生内衣作坊得以非法生产，间接引发了事故。

4.劳动部门履行劳动用工检查职责不到位，对郑晓生内衣作坊非法用工

失察。郑晓生内衣作坊未与员工签订任何劳动合同，属非法用工，应由当地

劳动部门实施劳动保障监察，并及时通报工商部门予以查处取缔。在 2013 年

以来的日常劳动监察和专项整治行动中，普宁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稽查



监察中队履行劳动用工检查职责不到位，未能发现并纠正郑晓生内衣作坊存

在非法用工问题，造成 12 名非法用工死亡（其中 2 名为童工）的严重后果，

工作存在漏洞。

5.公安消防部门和派出所督促、指导村委会履行消防安全职责不力。军

埠派出所对莲坛村委会履行消防安全职责的情况了解掌握不够，工作不扎实，

对莲坛村委会落实消防安全职责督促、指导不力。普宁市公安消防大队作为

具体承担市消防安全委员会办公室工作的主管部门，在贯彻落实上级文件和

组织协调各部门开展消防安全隐患整治等方面工作不到位；在指导军埠派出

所开展日常消防监督检查工作方面不深入细致，未能及时发现军埠派出所督

促、指导莲坛村委会落实消防安全职责不到位等方面存在的问题。

6.安全生产监管部门督促协调不力。普宁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在开展

安全生产隐患全面排查整治方面工作不够扎实，督促协调各乡镇街道和有关

行业主管部门落实安全生产监管职责不力。

7.莲坛村委会及沙堆村贯彻执行上级政府和有关部门关于消防安全隐患

整治的工作部署不力。莲坛村委会和沙堆村消防安全责任意识不强，履行安

全生产和消防安全职责不到位，未能按要求开展消防安全和安全生产的宣传

教育工作，未能全面落实村居消防安全隐患排查的责任，没有及时发现和整

治辖区内存在的郑晓生内衣作坊等“三合一”场所重大火灾隐患。

8.军埠镇政府落实消防安全责任制和监督管理不到位。



（1）对辖区内存在未办理规划、建设等审批手续及用途更改的建筑长期

缺乏监管，没有按照普宁市政府的要求及时责令停止建设、限期改正。开展

对辖区消防安全隐患的排查整治和消防安全宣传教育工作落实不到位，对“三

小”、“三合一”场所没有及时、彻底清理整顿。对镇有关部门和村居履行

消防工作职责的情况监督检查指导不力，个别干部滥用职权，失职渎职，致

使对郑晓生内衣作坊消防安全监管长期存在漏洞。

（2）2013 年以来，揭阳市和普宁市各级政府及安全生产委员会多次发

文部署安全生产和消防安全工作，要求对“三小”场所、“三合一”场所开

展消防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军埠镇安全办具体负责组织、协调、推动全镇安

全生产、消防安全各项检查和专项行动工作，未能认真贯彻执行上级文件精

神，没有认真督查、指导各村（居）委做好安全生产工作，未能及时发现和

查处郑晓生内衣作坊，镇里部分工作人员在开展工作过程中还涉嫌滥用职权。

9.普宁市政府落实消防安全责任制不到位。贯彻落实省、市关于安全生

产和消防安全工作专项行动和法律法规不力；对军埠镇及公安、消防、工商、

供电等相关部门整治火灾事故隐患和落实安全生产工作方面检查不深入、监

管不力、执法不严等问题失察；未能督促有关部门抓好对社会和群众的消防

安全知识宣传教育工作。

（三）事故性质。

经调查认定，揭阳市“3·26”重大火灾事故是一起责任事故。



四、对事故有关责任人员和责任单位的处理建议

（一）公安机关已采取措施人员（5 人）。

1.郑晓生，群众，内衣作坊股东之一和实际经营管理者，已被公安机关

于 2014 年 3 月 27 日刑事拘留，4月 18 日依法逮捕。

2.郑楚豪，群众，内衣作坊股东之一，已被公安机关于 2014 年 3 月 28

日刑事拘留，4月 18 日依法逮捕。

3.陈远壮，群众，内衣作坊股东之一，已被公安机关于 2014 年 3 月 31

日刑事拘留，4月 18 日依法逮捕。

4.王少建，群众，内衣作坊股东之一，暂未归案，公安机关正全力追捕。

5.叶汉隆，群众，内衣作坊租用建筑物的业主，已被公安机关于 2014 年

4 月 18 日刑事拘留，4 月 25 日依法逮捕。

（二）检察机关立案侦查人员（3人）。

1.伍锡明，中共党员，军埠镇党委委员、副镇长，兼镇安委会副主任，

莲坛片区单元长。因涉嫌滥用职权罪，被检察机关于 2014 年 4 月 2 日立案侦

查。

2.吴胜金，中共党员，军埠镇党政办办事员，莲坛片区包片干部。因涉

嫌滥用职权罪，被检察机关于 2014 年 4 月 2 日立案侦查。



3.陈伟城，中共党员，军埠镇经管站办事员（事业编制），莲坛片区包

片干部。因涉嫌滥用职权罪，被检察机关于 2014 年 4 月 2 日立案侦查。

以上人员待司法机关作出处理后，建议由当地纪检监察机关及时给予相

应的党纪、政纪处分。对其他事故责任人员是否涉嫌犯罪问题，司法机关正

在依法独立开展调查，建议抓紧调查，尽快公布结果。

（三）建议给予党纪、政纪处分人员（12 人）。

1.陈妙龙，中共党员，2011 年 9 月至今任普宁市政府副市长、公安局长，

市安全生产委员会副主任兼消防安全委员会主任。督促相关部门贯彻落实上

级消防安全工作部署不到位，负有一定的领导责任。建议给予行政警告处分。

2.林文敏，中共党员，2012 年 11 月至今任普宁市军埠镇党委书记。督

促镇政府开展安全生产、消防安全工作不力，未能全面落实好安全生产“一

岗双责”制，对事故的发生负有重要领导责任。建议给予党内警告处分。

3.林赛鹏，中共党员，2013 年 5 月至今任普宁市军埠镇党委副书记、镇

长。贯彻落实安全生产、消防安全法律法规不到位，督促村居及相关部门履

行安全生产、消防安全职责不力，未能履行好地区安全生产第一责任人的责

任，对事故的发生负有重要领导责任。建议给予行政记大过处分。

4.杨耀能，中共党员，2011 年 7 月至今任普宁市军埠镇党委委员、副镇

长，镇安全生产委员会副主任兼镇安全办主任，分管消防、安全生产等工作。

任职期间贯彻落实上级安全生产大检查和专项行动部署不到位，工作不积极



主动，检查巡查存在漏洞，对整改结果没有及时进行核实，对事故的发生负

有主要领导责任。建议给予撤销党内职务、行政撤职处分。

5.陈文光，中共党员，2008 年 3 月至今任普宁市军埠镇莲坛村党总支书

记，2011 年 7 月起兼任军埠镇党委委员。没有按照上级组织要求开展好安全

生产、消防安全工作，未贯彻落实好安全生产“一岗双责”制，对事故的发

生负有主要领导责任。建议给予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6.叶钟川，中共党员，2005 年 4 月至今任普宁市军埠镇莲坛村党总支委

员、沙堆村支部书记。对辖区内非法作坊的巡查监管不到位，对安全生产、

消防安全工作不重视，工作存在漏洞，未能按照镇里的部署落实监管责任，

没有及时发现并整治郑晓生内衣作坊，对事故的发生负有直接责任。建议给

予撤销党内职务处分。

7.陈东升，中共党员，2004 年 4 月至今任普宁市军埠工商所所长。军埠

工商所在 2013 年 5 月至 2014 年 3 月间的日常监督检查和各专项行动中，均

未能及时发现并查处郑晓生内衣作坊无照经营行为，存在监管工作不全面、

不深入细致的问题，陈东升作为所长负有主要领导责任。建议给予行政记大

过处分。

8.陈育光，中共党员，2010 年 12 月至今任普宁市军埠供电所所长、党

支部书记。任职期间，未能督促有关人员认真履行职责，对辖区内存在的违

章用电行为监管不到位，未能及时发现并制止郑晓生内衣作坊违章用电情况，

负有主要领导责任。建议给予行政记大过处分。



9.叶杭建，中共党员，2001 年至今为普宁市军埠供电所沙堆村管电人员

（临时工），负责抄表、计量工作。擅自转供工业用电给郑晓生内衣作坊使

用，致使该作坊得以非法生产，对事故的发生负有直接责任。建议给予党内

严重警告处分，责令军埠供电所与其解除聘用劳动合同。

10.陈镇填，中共党员，2008 年 12 月至今现任普宁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局副局长，分管稽查监察中队并负责中队日常管理工作。任职期间，履行

工作职责不到位，对郑晓生内衣作坊非法用工问题失察，负有主要领导责任。

建议给予行政记过处分。

11.陈慕喜，中共党员，2013 年 12 月至今任普宁市公安消防大队副营职

参谋。指导军埠派出所开展日常消防监督检查和消防安全宣传工作不力，对

军埠派出所督促、指导莲坛村委会落实消防安全职责不到位等问题失察。建

议给予记过处分（按照武警部队有关规定处理）。

12.刘春才，中共党员，2009 年 8 月至今任普宁市公安局军埠派出所副

所长，分管消防工作。督促、指导莲坛村委会履行消防安全职责工作不扎实，

对莲坛村委会落实消防安全职责不力等问题失察，负有主要领导责任。建议

给予行政记过处分。

（四）建议作诫勉谈话处理的人员（5 人）。

1.谢晓明，中共党员，2013 年 3月至今任普宁市公安消防大队大队长（副

团职），兼任市消防安全委员会副主任、市消防安全委员会办公室主任。贯



彻落实上级消防安全文件和组织协调各部门开展消防安全隐患整治等方面工

作不力，对军埠派出所督促、指导莲坛村委会落实消防安全职责不到位等问

题失察。建议揭阳市监察局会同揭阳市公安消防支队对其诫勉谈话。

2.陈铁彬，中共党员，2007 年 1 月起担任普宁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党

组书记、局长，市安全生产委员会副主任兼市安委办主任。检查、指导、督

促乡镇街道和有关政府职能部门落实安全生产责任不到位，负有一定的领导

责任。建议普宁市监察局对其诫勉谈话。

3.林育波，中共党员，1999 年 6 月至今任普宁市工商局副局长。对其分

管的企业监督管理股存在的组织、指导各工商所履行监督检查工作不力等问

题失察，负有一定的领导责任。建议普宁市监察局对其诫勉谈话。

4.李宏林，中共党员，2011 年 11 月至今任普宁市公安局军埠派出所政

治教导员（2013 年 12 月中旬起主持全面工作）。对军埠派出所督促、指导

莲坛村委会落实消防安全职责不力等问题失察。建议普宁市监察局会同普宁

市公安局对其诫勉谈话。

5.陈俊鸿，中共党员，2014 年 2 月至今任普宁市军埠镇莲坛村党总支副

书记、村委会主任。任职期间，贯彻落实上级安全生产、消防安全工作部署

不力，对莲坛村的消防安全管理巡查工作不到位，负有一定的领导责任。建

议军埠镇纪工委对其诫勉谈话。

（五）对责任单位的相关处罚及问责建议。



1.建议揭阳市安全监管局依据《安全生产法》、《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

调查处理条例》等相关法律和行政法规规定，对事故发生单位郑晓生内衣作

坊及其有关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罚。

2.建议揭阳市、普宁市依据《中共广东省委 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

加强安全生产工作的意见》的有关规定，对有关责任人实行安全生产“一票

否决”。

3.建议责成普宁市公安消防大队向揭阳市公安消防支队作出深刻检查，

责成揭阳市公安消防支队向省公安消防总队作出深刻检查。

4.建议责成普宁市政府向揭阳市政府作出深刻检查，责成揭阳市政府向

省政府作出深刻检查。

五、事故防范措施建议

揭阳市“3·26”重大火灾事故的发生，根源在于当地长期以来“小、散、

乱、差”产业无序发展，无证无照非法生产、利用民宅从事生产经营逃避监

管、严重违反安全生产和消防安全管理规定的非法作坊大量存在，地方政府

及相关部门树立科学发展安全发展理念不牢固、监管不严、打非治违工作不

力，从业人员安全意识淡薄、逃生技能缺乏等原因。为防范类似事故再次发

生，建议揭阳市、普宁市各级党委、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和各类生产经营单位

切实做好以下工作：



（一）坚持科学发展安全发展，坚守安全生产红线。要深刻吸取揭阳市

“3·26”重大火灾事故的沉痛教训，牢固树立科学发展、安全发展理念，牢

牢坚守“发展决不能以牺牲人的生命为代价”这条红线。把安全生产纳入经

济社会发展总体规划，坚决纠正单纯以经济增长速度评定政绩的倾向，正确

处理安全与发展、安全与生产、安全与效益的关系。要加强对农村消防工作

的领导，强化消防安全“网格化”管理，采取有力措施推动村居开展群众性

的消防工作，确定村居消防安全管理人，组织制定村居防火安全公约，进行

防火安全检查，把消防安全责任落实到政府、部门、镇街和村居。要健全完

善“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的安全生产责任体系，实行安全生产

和重特大事故“一票否决”。

（二）严厉打击小作坊非法违法行为，防范和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要

集中时间、集中力量，以坚决的态度、严密的机制、有力的措施，重点对家

庭小作坊、利用民房从事生产储存经营的单位场所和劳动密集型企业开展集

中整治。各级公安、劳动、工商、安全监管等部门及供电企业要加强监管、

密切配合、形成合力，深入整治安全疏散设置不规范、安全出口不畅通、自

动消防设施不完善、电气敷设不符合要求、生产储存经营场所与住宿场所合

用等突出问题；坚决依法关闭取缔无证无照非法生产经营或不具备消防安全

条件的家庭作坊；督促在车间或仓库内设置员工宿舍的“三合一”场所搬出

住宿人员；经工商、税务登记，具备消防安全条件并取得用水用电资格的，

方可恢复生产。要注重源头管控，严格供水供电管理，加强部门联动，发现

非法违法行为及时通报供水供电单位，及时采取断然措施彻底予以根除，有

效防范和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的发生。



（三）夯实消防安全基层基础工作，提高本质安全水平。要加强乡镇专

职消防队、村庄志愿消防队、治安消防联防队建设，配备必要的消防装备器

材，推动建立区域联防制度，加快建立农村区域性应急灭火救援联防体系，

实现一旦发生火灾，多种形式消防队伍能第一时间出动，最大限度减少火灾

伤亡和损失。要研究制定家庭小作坊、利用民宅从事生产储存经营场所长效

消防安全管理措施，完善违章既有建筑、高层和地下公共建筑、生产储存经

营场所违规住人、老城区和城中村整治相关技术标准和政策制度，实行消防

安全隐患常态治理、常抓不懈。要积极探索小微企业工业园区建设，推动把

分散的家庭小作坊引入园区规范管理，完善相关行政审批手续，强化安全监

管监察，从根本上改变当地“小、散、乱、差”的产业模式，提高本质安全

水平。

（四）加强消防安全宣传教育培训，增强事故防范能力。要深入推进消

防宣传进农村、进工厂、进社区活动，发动村居和广大消防志愿者深入单位

场所和工厂社区开展消防宣传上门服务，提醒群众注意消防安全。要有针对

性地对外来务工人员加强宣传培训，提高其消防安全意识和扑救初期火灾、

逃生自救能力。要督促社会单位建立健全消防宣传教育制度，健全管理机构，

明确消防安全责任，定期开展宣传教育，对新入职人员全面深入开展岗前消

防安全培训。要畅通群众举报投诉渠道，广泛发动群众举报火灾隐患，形成

全面清剿火患的良好氛围。要利用新闻媒体集中剖析典型火灾案例，做到“一

厂出事故、万厂受教育，一地有隐患、全省受警示”。



（五）结合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切实改进工作作风。要结合群众路

线教育实践活动，认真检讨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干

部作风，以作风的明显改进取信于民，推动各项工作落实。要深刻认识家庭

小作坊等非法违法经营场所清理整治的长期性、复杂性和重要性，克服麻痹

思想和懈怠情绪，坚决纠正“以讲话贯彻讲话、以会议贯彻会议、以文件贯

彻文件”的工作作风，勇于承担责任、敢于触及矛盾、善于解决问题，以壮

士断腕的决心进行彻底的整治。要严肃查处整治工作中的违法违纪和失职渎

职行为，依法严惩无视国家法律、无视政府监管、无视员工生命安全、非法

违法生产经营导致事故发生的企业及其经营者。

六、整治工作情况

事故发生后，广东省各级党委、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在全力以赴做好善后

工作的同时，迅速开展了消防安全排查整治工作。

（一）迅速行动，部署专项整治。广东省政府召开第二季度防范重特大

生产安全事故工作会议，针对事故暴露出来的突出问题，要求各地、各单位

深刻吸取事故教训，举一反三，从建立健全消防安全监管体系、强化火灾隐

患排查整治、加强消防安全宣传等方面切实加强消防安全工作。省安委会在

事故发生后迅速发出通报，全面部署开展消防安全隐患大排查，严肃追究整

改不力的单位和个人。省消防安全委员会立即对普宁市家庭小作坊的清理整

治工作挂牌督办，并从全省各地抽调人员督促指导工作。揭阳市召开全市火

灾隐患整治动员会，决定从 4 月开始至 12 月用 9个月的时间，按照“属地管



理”和“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用铁的手腕开展清理清查和整治工作。普

宁市先后召开现场办公会议等 6次紧急会议，印发一系列有关文件，对全面

开展消防安全整治行动再部署、再推进、再落实。

（二）强势推进，取得初步成效。广东省公安厅对“三合一”企业（场

所）、“住改仓”、家庭小作坊和利用民房从事生产储存经营的场所以及劳

动密集型企业进行全面清理清查和整顿。揭阳市、普宁市各级党委、政府及

其公安、消防、安全监管等部门加强对安全生产和消防安全工作的检查监督，

加大执法力度，对违反安全生产、消防法律法规的生产经营单位坚决予以取

缔。期间，普宁市共清查各类生产经营场所 3445 家，其中有牌照的 2256 家，

无牌照的 1189 家；存在安全隐患 2566 家，落实现场整改 1057 家，限期整改

940 家，查封取缔 569 家。

（三）积极探索，健全长效机制。广东省公安厅针对家庭作坊消防安全

问题，制定了《广东省家庭作坊消防安全专项治理工作的指导意见（草案）》，

计划通过合理规划产业布局、调整产业结构、加快转型升级，建立集中产业

园区，引导家庭作坊入园经营，全面提升消防安全水平；对不能实现工业园

区化的，督促落实技防改造措施，实现消防安全条件符合要求，有效遏制家

庭作坊较大人员伤亡事故的发生。揭阳市、普宁市提出切实规范各生产经营

单位管理，坚持疏堵结合，在全力整治的基础上，充分考虑工业发展，在军

埠镇等民营企业较集中的镇街建设通用厂房，将不符合消防要求的工场作坊

企业搬迁入园，规范以小作坊为主的“三小”生产经营单位登记为个体户或



转换为法人企业，同时进一步加强园区内消防队伍建设、完善消防设施配套，

集聚发展、规范管理，消除安全隐患。


